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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鹿草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 

修正對照表  
（備註：如受限附表格式無法製作修正對照表者，得分別以修正前及修正後附表呈現）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納骨堂收費 

位置 項目 樓層 

收費金額 

  

本鄉鄉

民使用

費 

他鄉鎮

市居民

使用費 

本鄉鄉

民管理

費 

他鄉鎮

市居民

管理費 

第一納

骨堂 
骨骸 

一樓 

個人 8,000 16,000 0 0 (地下

室) 

二樓 個人 16,000 32,000 0 0 

三樓 個人 15,000 30,000 0 0 

第二納

骨堂 
骨灰 

一、

二、三

樓 

個人 20,000 40,000 3,000 6,000 

1、9 層 雙人 40,000 80,000 6,000 12,000 

一、

二、三

樓 

個人 25,000 50,000 3,000 6,000 

二、納骨堂收費 

位置 項目 樓層 

收費金額 

  
本鄉鄉民

使用費 

他鄉鎮市居

民使用費 
管理費 

第一

納骨

堂 

骨骸 

一樓(地下

室) 
個人 8,000 16,000 0 

二樓 個人 16,000 32,000 0 

三樓 個人 15,000 30,000 0 

第二

納骨

堂 

骨灰 

一、二、

三樓 
個人 20,000 40,000 3,000 

1、9層 雙人 40,000 80,000 6,000 

一、二、

三樓 
個人 25,000 50,000 3,000 

2、3、7、

8 層 
雙人 50,000 100,000 6,000 

一、二、

三樓 
個人 30,000 60,000 3,000 

調整本鄉鄉民及

他鄉鎮市居民收

費表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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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7、8 層 
雙人 50,000 100,000 6,000 12,000 

一、

二、三

樓 

個人 30,000 60,000 3,000 6,000 

4、5、6

層 
雙人 60,000 120,000 6,000 12,000 

骨骸 

二、

三、四

樓 
個人 35,000 70,000 3,000 6,000 

1、4 層 

二、

三、四

樓 
個人 40,000 80,000 3,000 6,000 

2、3 層 

神主牌     7,000 20,000 3,000 6,000 
 

4、5、6

層 
雙人 60,000 120,000 6,000 

骨骸 

二、三、

四樓 個人 35,000 70,000 3,000 

1、4層 

二、三、

四樓 個人 40,000 80,000 3,000 

2、3層 

神主

牌 
    7,000 20,000 3,000 

 

 

 

 

 

 

 

 



3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備註 
 

一、本鄉鄉民身分認定：（一）死亡時設籍本鄉。（二） 

死亡者曾設籍本鄉滿五年（含五年）以上者。  
 

二、本鄉納骨堂之堂位得預先訂購，但須事先登記預定安置

者之姓名、年籍等資料。 
 

三、納骨堂之堂位經選位後須於七日內繳費，逾期未繳費

者，視同放棄所選之堂位 
 

四、如需換位、退位者，依本所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五、納骨堂之神主牌位，自進堂安厝起二年內移出者，得申

請依收費標準退回管理費，原堂位無條件收回，如再行使用

應重新申請並繳費。 

 

六、自本鄉轄內土地起掘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無主納骨堂

者，應繳使用費每具新台幣三千元整。非本鄉轄內土地起掘

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無主納骨堂者，依本鄉鄉民收費標準

五倍收費。 

 

七、他鄉鎮市居民管理費加收一倍。  

 

備註 
 

一、本鄉鄉民身分認定：（一）死亡時設籍本鄉。（二） 

死亡者曾設籍本鄉滿五年（含五年）以上者。  
 

二、本鄉納骨堂之堂位得預先訂購，但須事先登記預定安

置者之姓名、年籍等資料。 
 

三、納骨堂之堂位經選位後須於七日內繳費，逾期未繳費

者，視同放棄所選之堂位 
 

四、如需換位、退位者，依本所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五、納骨堂之神主牌位，自進堂安厝起二年內移出者，得

申請依收費標準退回管理費，原堂位無條件收回，如再行

使用應重新申請並繳費。 

 

六、自本鄉轄內土地起掘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無主納骨堂

者，應繳使用費每具新台幣三千元整。非本鄉轄內土地起

掘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無主納骨堂者，依本鄉鄉民收費

標準十倍收費。 

 

七、他鄉鎮市居民管理費加收一倍。  
 

非本鄉土地起掘

之無主骨骸收費

由十倍改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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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殯儀館各項收費 

項目 單位 數量 
收費金

額 
備                  註 

大禮堂場

地出租(本

鄉鄉民) 

3小時/

場 
1 2000 

每次以場計費，不足 3 小時以一

場計，超過 3 小時者得加收逾時

費用每小時 700 元（不足一小時

以一小時計算)或申請人以同一死

亡者名義租用禮堂，第二場次得

依收費標準減收二分之一，第三

場起依原收費標準收費。 

大禮堂場

地出租(他

鄉鎮市居

民) 

3小時/

場 
1 4000 

他鄉鎮市居民，超過 3 小時者得

加收逾時費用每小時 1400元（不

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或申請人

以同一死亡者名義租用禮堂，第

二場次得依收費標準減收二分之

一，第三場起依原收費標準收

費。 

大禮堂冷

暖氣使用 

3小時/

場 
1 1200 

每次以場計費，不足 3 小時以一

場計，每場超過 3 小時者每小時

另加收 500 元，（不足一小時以

一小時計算。) 

水冷扇 天(台) 1 10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
計算，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計
算一天。 
二、  自備水冷扇者，每台水冷
扇酌收電費新台幣 500 元/天。 

三、殯儀館各項收費 

項目 單位 數量 
收費金

額 
備                  註 

大禮堂

場地出

租 

3小時

/場 
1 2000 

每次以場計費，不足 3 小時以一

場計，每場超過 3 小時者每小時

另加收 700 元，（不足一小時以

一小時計算。)    他鄉鎮市居

民，前三小時使用費加收一倍。

每場超過 3 小時者每小時另加收

700 元，（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

計算。) 

 
 

大禮堂

冷暖氣

使用 

3小時

/場 
1 1200 

每次以場計費，不足 3 小時以一

場計，每場超過 3 小時者每小時

另加收 500 元，（不足一小時以

一小時計算。) 

 

修正大禮堂場地

出租，使用第二

場次減收二分之

一金額，第三場

次依原收費標準

收費。 

修正大禮堂場地

出租，他鄉鎮居

民逾時得每小時

加收新台幣

1,400元整，第

三場次依原收費

標準收費。 

新增殯儀館水冷

扇使用收費每日

收費新台幣

1,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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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冷藏 
天

（具） 
1 7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

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 算標

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

倍。 

二、 申請遺體冷藏者得免費使用

小靈堂及停柩室。 

小靈堂 天 1 7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

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

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

倍。 

二、 申請小靈堂者得免費使用遺

體冷藏櫃及停柩室。 

停柩室

（含靈柩

寄存） 

天

（具） 
1 7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

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

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

倍。 

二、 申請停柩室者得免費使用遺

體冷藏櫃及小靈室。 

解剖室 
具

（次） 
1 300 地檢署申請使用時免收費使用。 

戶外場地

費 
天 1 500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

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準；

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遺體冷

藏 

天

（具） 
1 7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

天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

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

倍。 

二、 申請遺體冷藏者得免費使

用小靈堂及停柩室。 

三、如因殯儀館冰櫃不足而自備

冰櫃者，酌收電費新台幣 200 元

/天。他鄉鎮市居民，酌收電費

新台幣 400 元/天 

小靈堂 天 1 200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

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準。

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停柩室

（含靈

柩寄

存） 

天

（具） 
1 700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

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準。

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解剖室 
具

（次） 
1 300 地檢署申請使用時免收費用。 

戶外場

地費 
天 1 500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

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準。

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修正殯儀館小靈

堂收費金額，並

增加遺體冷藏及

停柩室為免費使

用項目。 

修正殯儀館停柩

室項目，並增加

遺體冷藏及停柩

室為免費使用項

目。 

 

 

 

 

 

 

 

 

 

 

 

 

 

 

 

 

 



6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條  申請使用本鄉殯葬設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減免或免予收費。 

一、 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

者，申請使用第一納骨堂一樓之櫃位得免予收

費，申請使用第二納骨堂各樓之第一層、第九層

之櫃位得依收費標準減免使用費二分之一，但管

理費不得減免。 

二、 本鄉鄉民及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事演習

死亡者，申請使用第一納骨堂一樓之櫃位得免予

收費。 

三、 依規定應由本所斂葬之無人認領屍體，得免予收

費，但殯葬設施之使用由本所指定之。 

四、 死亡者有捐贈遺體或器官者，申請使用殯儀館相

關設施得免予收費。 

五、 公務機關因特殊事件函請公所減免遺體冷藏費用

者，由業務單位簽請鄉長或授權者核定。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修正後亦同。 

 

原第三點內容調

整至第四點。 

新增本鄉殯葬設

施收費減免或免

予收費之情形。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後一個月施行，修正後亦同。 

 

無 原第三點內容調整

至第四點。 

 



 嘉義縣鹿草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收費規定依本所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項收費標準如下表 

一、公墓收費 

項目 收費金額 備註 

本鄉鄉民 他鄉鎮市居民  

公墓墓基使用費 10,000元 50,000元 一、墓基使用年限為十年，屆滿一個月內由家

屬自行撿骨，其廢棄物由主管機關代為處理。 

二、92年 1月 1日以前墓基廢棄物清理費依當

年度發包金額收取。 

十年墓基管理費 10,000元 10,000元 

廢棄物清理費 6,000元 6,000元 

二、納骨堂收費 

位

置 
項目 樓層 

收費金額 

備註 

 本鄉鄉

民使用

費 

他鄉鎮

市居民

使用費 

本鄉

鄉民

管理

費 

他鄉鎮

市居民

管理費 

第

一

納

骨

堂 

骨骸 一樓 

(地下室) 

個

人 

8,000 16,000 0 0 一、本鄉鄉民身分認定：（一）

死亡時設籍本鄉。（二） 死

亡者曾設籍本鄉滿五年（含

五年）以上者。  

二、本鄉納骨堂之堂位得預先訂

購，但須事先登記預定安置

者之姓名、年籍等資料。 

三、納骨堂之堂位經選位後須於

七日內繳費，逾期未繳費

者，視同放棄所選之堂位 

四、如需換位、退位者，依本所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五、納骨堂之神主牌位，自進堂

安厝起二年內移出者，得申

請依收費標準退回管理

費，原堂位無條件收回，如

再行使用應重新申請並繳

費。 

六、自本鄉轄內土地起掘之無主

骨骸申請放置無主納骨堂

者，應繳使用費每具新台幣

三千元整。非本鄉轄內土地

起掘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

無主納骨堂者，依本鄉鄉民

收費標準五倍收費。 

七、他鄉鎮市居民管理費加收一

倍。 

 

二樓 個

人 

16,000 32,000 0 0 

三樓 個

人 

15,000 30,000 0 0 

第

二

納

骨

堂 

骨灰 一、二、三

樓 

1、9 層 

個

人 

20,000 40,000 3,000 6,000 

雙

人 

40,000 80,000 6,000 12,000 

一、二、三

樓 

2、3、7、8

層 

個

人 

25,000 50,000 3,000 6,000 

雙

人 

50,000 100,000 6,000 12,000 

一、二、三

樓 

4、5、6 層 

個

人 

30,000 60,000 3,000 6,000 

雙

人 

60,000 120,000 6,000 12,000 

骨骸 二、三、四

樓 

1、4 層 

個

人 

35,000 

 

70,000 3,000 6,000 

二、三、四

樓 

2、3 層 

個

人 

40,000 80,000 3,000 6,000 

神主

牌 
  7,000 20,000 3,000 6,000 

三、殯儀館各項收費 



項目 單位 數量 收費金額 備                  註 

大禮堂場地出

租(本鄉鄉民) 

3小時/場 1 2000 每次以場計費，不足 3 小時以一場計，超過 3 小時者得加收

逾時費用每小時 700 元（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或申請

人以同一死亡者名義租用禮堂，第二場次得依收費標準減收

二分之一，第三場起依原收費標準收費。 

大禮堂場地出

租(他鄉鎮市居

民) 

3小時/場 1 4000 他鄉鎮市居民，超過 3 小時者得加收逾時費用每小時 1400

元（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或申請人以同一死亡者名義

租用禮堂，第二場次得依收費標準減收二分之一，第三場起

依原收費標準收費。 

大禮堂冷暖氣

使用 

3小時/場 1 1200 每次以場計費，不足 3 小時以一場計，每場超過 3 小時者每

小時另加收 500 元，（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水冷扇 天(台) 1 10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算，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計算一天。 

二、 自備水冷扇者，每台水冷扇酌收電費新台幣 500 元/

天。 

遺體冷藏 天（具） 1 7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 

算標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二、 申請遺體冷藏者得免費使用小靈堂及停柩室。 

小靈堂 天 1 7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

算標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二、 申請小靈堂者得免費使用遺體冷藏櫃及停柩室。 

停柩室（含靈

柩寄存） 

天（具） 1 700 一、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

算標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二、 申請停柩室者得免費使用遺體冷藏櫃及小靈室。 

解剖室 具（次） 1 300 地檢署申請使用時免收費使用。 

戶外場地費 天 1 500 以天計費不足一天者以一天計算，以凌晨時為天數計算標

準；他鄉鎮市居民，收費加收一倍。 

第三條  申請使用本鄉殯葬設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減

免或免予收費。 

一、 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者，申請使用第一納骨堂一樓之櫃

位得免予收費，申請使用第二納骨堂各樓之第一層、第九層之櫃位得依收費標準

減免使用費二分之一，但管理費不得減免。 

二、 本鄉鄉民及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事演習死亡者，申請使用第一納骨堂一

樓之櫃位得免予收費。 

三、 依規定應由本所斂葬之無人認領屍體，得免予收費，但殯葬設施之使用由本所指

定之。 

四、 死亡者有捐贈遺體或器官者，申請使用殯儀館相關設施得免予收費。 

五、 公務機關因特殊事件函請公所減免遺體冷藏費用者，由業務單位簽請鄉長或授權

者核定。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後一個月施行，修正後亦同。 

 

 

 

 



鹿草鄉公所受理申請「殯葬設施」申請流程 

 

 

 

不符合 

符合 

由本館人員帶領選位， 

並填妥選位單 

1.檢附申請人身分證、印章、選位單 

2.新亡者：死亡證明書、戶籍謄本、火

化證明（可入塔時繳交）之正本 

3.撿骨者：亡者除戶戶籍謄本.起掘（許

可）證明之正本（註 1.2） 

4.他處遷入者請持骨灰骸來源相關證

明文件 

5.至公所辦理相關手續。 

PS.預購者需檢附預定安置者戶籍謄本 

承辦人員審核應備文件是否齊全。 

開立規費繳納單，請申請人逕自向 

本鄉農會繳納費用。 

  費用繳納完畢核發使用許可證， 

  並依申請進塔日期逕至納骨堂

由本館服務人員引導使用。 

7日內未辦理

視同放棄 

註 1：本鄉傳統公墓起掘需檢附起掘前中後墳墓照片(可看出亡者姓名)。 

註 2：自行埋葬於其他土地者，需檢附起掘前後墳墓照片、地主同意書、土地所有

權狀影本、起掘(許可)證明書(格式可自本鄉殯儀館網站下載或洽 05-3752711-35）。 



嘉義縣鹿草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 

修正總說明 

 本鄉殯儀館所轄第一示範公墓之大禮堂小靈堂等相關設施，為使

民眾更加清楚了解收費標準及提供涼爽舒適之環境，並遵循使用者付

費原則為考量，故調整收費標準。爰擬具「嘉義縣鹿草鄉殯葬設施收

費標準」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非本鄉轄內土地起掘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無主納骨堂

者，依本鄉鄉民收費標準五倍收費。(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二

款) 

二、 修正殯儀館大禮堂場地出租，使用第二場次減收二分之一金

額，第三場次依原收費標準收費。(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款) 

三、 修正殯儀館大禮堂場地出租，他鄉鎮居民逾時得每小時加收

新台幣 1,400元整，第三場次依原收費標準收費。(修正條

文第二條第三款) 

四、 新增殯儀館水冷扇使用收費標準，本館現行為免費使用，為

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及考量水冷扇為高瓦數耗電產品，本館

將採每日收費新台幣 1,000元整。(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款) 

五、 修正殯儀館小靈堂收費金額，並增加遺體冷藏及停柩室為免

費使用項目。(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款) 

六、 修正殯儀館停柩室項目，並增加遺體冷藏及停柩室為免費使

用項目。(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款) 

七、 新增本鄉殯葬設施收費減免或免費情形。(修正條文第三條) 

八、 新增第四條，並將原第三條文修正自發布後一個月施行，為

第四條。(修正條文第四條) 






